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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家庭保洁服务的术语与定义、服务要求、服务流程、服务双方权利及纠纷处理办法。

本标准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家庭保洁服务。

2、 术语与定义

2.1  家庭保洁服务

以家庭居室、生活设施及物品的整理、清洁、杀菌、消毒、保养等为主要内容，可以延伸到企事业、社
区的保洁服务。

2.2  家庭保洁服务形式



包括常规保洁服务、专项保洁服务与拓荒保洁服务。

2.3  家庭保洁服务员

以从事家庭保洁服务为主要内容而取得有偿报酬的家政从业人员。（本标准以下简称保洁员）

2.4  家庭保洁服务合同

家庭保洁服务企业与客户为确立服务内容、服务期限、服务质量、服务报酬（支付方式）、双方权利义
务关系等，依法协商达成的约定。

2.5  常规保洁

以日常定期上门保洁、日常临时钟点工保洁的形式对已入住的家庭居室、生活设施及物品进行整理、清
洁等一般性处理的服务。

2.6  专项保洁

利用专业清洁设备、专业清洁剂对家庭居室中的地板、地毯、地砖、空调、抽油烟机、煤气灶等物品进
行保养、清洁，以及对居室进行消毒、空气治理、病虫害防治等专业化处理的服务。

2.7  拓荒保洁

对新装修后未入住的家庭居室进行全面清洁的服务。

3、 家庭保洁服务要求

3.1 企业要求

3.1.1 经营条件

3.1.1.1 应依法取得工商营业执照。

3.1.1.2 应有与业务范围相适应的固定经营场所、人员和设施。

3.1.1.3 应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悬挂服务标识，包括相关证照、服务项目、收费标准、规章制度、岗位职
责、投诉监督电话等。

3.1.1.4 环境、安全、卫生方面应符合GB 13495-1992、GB/T 18883-2002、GB 19085-2003、GB/T 24001-2004
的规定。

3.1.2 信息管理

3.1.2.1 应建立基本档案，包括企业形成的文件、上级的文件、企业间往来的文件等。

3.1.2.2 应建立员工档案，包括员工登记表、劳动合同（协议）、培训记录、员工奖惩记录等。

3.1.2.3 应建立与客户相关的档案，包括客户资料、服务合同、服务质量反馈、投诉及其处理文件。

3.1.3 培训管理



3.1.3.1 应设有专门的培训部门。

3.1.3.2 应配备专兼职的培训管理人员。

3.1.3.3 应建立完善的家庭保洁服务培训体系，包括培训计划、培训大纲、培训教材等。

3.1.3.4 应定期对员工开展岗前、在岗培训。

3.1.3.5 培训内容应包括员工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基本的法律、安全、卫生知识以及家庭保洁服务的知
识和技能等。

3.1.4 员工管理

3.1.4.1
应保证上岗的保洁员经培训后具备相应的服务知识与技能，应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或上岗证。

3.1.4.2 应保证上岗的保洁员身心健康。

3.1.4.3 应使管理人员掌握本企业的规章制度和业务流程，具备一定的管理经验。

3.1.5 用品、用具管理

3.1.5.1 保洁服务用品、用具应配备齐全，定期检查、补充。

3.1.5.2 保洁服务用品、用具应分类存放，使用后及时清洗、消毒。

3.1.5.3 消毒剂、清洁剂、洗涤剂和杀虫剂等有毒有害品应有规范的采购控制程序。

3.1.5.4 采购的保洁服务用品、用具应是经国家.指定检测机构检验合格，并符合环保产品要求。

3.2 保洁员要求

3.2.1 保洁员的职业道德

3.2.1.1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

3.2.1.2 遵守企业规章制度，维护企业利益、树立企业良好形象。

3.2.1.3 爱岗敬业、诚实有信、注重效率，有良好的服务意识。

3.2.1.4 注重文明礼貌、品行端正、举止大方。

3.2.1.5 维护客户合法利益，保守客户的隐私，不随意泄露客户的信息。

3.2.1.6 积极参加各类培训与学习，努力提升自身素质与服务技能水平。

3.2.2 保洁员的行为规范

3.2.2.1 上岗服务时应着工作服，佩戴工号牌，规范服务。

3.2.2.2 讲究个人卫生，上岗时禁戴首饰，不用化妆品。



3.2.2.3 遵守工作纪律，不从事与工作无关的事情，不带与工作无关人员进入服务现场。

3.2.2.4 同事之间互帮互助，以礼相待。

3.2.2.5 未经客户同意，不得动用客户物品和设施。

3.2.2.6 服务过程中若发现事故隐患、物品损坏等异常现象，应及时报告，妥善解决。

3.2.2.7 保持热情、周到、耐心的服务态度，与客户进行良好沟通。

3.2.2.8 妥善保管保洁用品和用具，不得丢失和人为损坏，不私借私用。

3.2.2.9 服从管理，按时保质地完成保洁工作，离开服务现场应通知客户。

3.2.3 保洁员的服务技能要求

3.2.3.1 掌握符合自身岗位要求的保洁工作方法与质量标准。

3.2.3.2 掌握符合自身岗位要求的服务工作程序。

3.2.3.3 掌握符合自身岗位要求的用品、用具的使用、维护与保养以及注意事项。

3.2.3.4 掌握正确的服务技术，保证家庭物品与自身安全。

3.3 服务质量要求

3.3.1 服务内容

3.3.1.1 家庭居室环境保洁，包括庭院、顶棚、护栏、地下室、车库等的保洁。

3.3.1.2
家庭居室室内保洁，包括地面、墙面、门窗、隔断、厨房、卫生间、卧室、大厅、阳台等的保洁。

3.3.1.3 家庭生活设施及物品保洁，包括灶具、洁具、家具、电器、工具、玩具、衣物、窗帘等的保洁。

3.3.1.4 家庭专项保洁，包括地板、地毯、地砖、空调、抽油烟机、煤气灶、家庭居室消毒、空气治理、
病虫害防治等的专业保洁。

3.3.2 常规保洁质量标准

3.3.2.1 家庭居室环境：物品摆放有序，整齐清洁，无乱放、乱挂。

3.3.2.2 家庭居室室内：整洁美观、目测无尘、空气清新无异味。

3.3.2.3 家庭生活设施与物品：整齐有序、洁净无浮尘。

3.3.3 专项保洁质量标准

3.3.3.1 地板打蜡：地面清洗干净、无残余旧蜡、无杂物、无污迹，墙面、踢脚板及室内摆放物干净、无
溅洒污点，打蜡均匀、薄厚适当、蜡面光亮无流痕、无黄斑、整体一致。



3.3.3.2 地毯清洗：清洗前的吸尘工作认真全面，移动物品井然有序、回归原位无损失，重点污渍刷洗干
净、表面平滑。

3.3.3.3 室内空气：应达到 GB/T 18883-2002中规定的要求。

3.3.3.4 居室消毒：应确定病毒种类与需消毒的物品，选择合适的消毒剂与消毒方法，配置有效的消毒溶
液，保证足够的消毒灭菌时间，消毒结束后做好善后工作。

3.3.3.5 居室病虫害防治：应确定害虫种类，选择合适的杀虫剂与杀虫方法，配置有效的杀虫溶液，保管
好暂时未用的杀虫剂，提醒客户收藏好食物以防污染，保证足够的消毒灭菌时间，做好善后工作。

3.3.3.6 空调、抽烟机与煤气灶保洁：应按照专业清洁技术方案进行清洁。

3.3.4 拓荒保洁质量标准

3.3.4.1 家庭居室环境：物品摆放有序，整齐清洁，无建筑垃圾，无乱放、乱挂。

3.3.4.2 家庭居室室内：家具整齐清洁，表面无胶渍，地面无水泥渍，无灰尘、空气通风。

3.3.4.3 家庭生活设施与物品：洁净无涂料点、无水泥渍、无胶迹、无尘土。

4 家庭保洁服务流程

4.1 前期服务

4.1.1 接待并记录客户服务需求，登记客户信息。

4.1.2 针对客户提出的服务内容、服务形式，采用相关合同文本（参见附录 A），签订服务合同。

4.1.3 根据服务合同，下达作业单（参见附录 B），安排落实好保洁员、保洁用品及用具。

4.1.4 若仅有口头约定，未进行上述前期服务时，可以由保洁员上门时与客户商定。

4.2 入户服务

4.2.1 按照合同约定时间到达客户指定地点，保洁员应告知企业名称与本人姓名或工号，并与客户确认服
务需求。

4.2.2 获得客户同意后，按照服务合同约定的项目，进行规范作业。

4.2.3 完成保洁作业后，请客户进行验收、签字确认，并根据合同规定结算服务费用。

4.3 回访

4.3.1 企业在三天内对保洁服务做客户满意情况回访，做好回访记录；

4.3.2 对客户的投诉，企业应积极对待，及时处理，并记录备案。

5 家庭保洁服务双方权利及纠纷处理办法



5.1 服务双方的权利

5.1.1 客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企业可以终止服务合同，并追究其相关责任的权利。

5.1.1.1 未按约定支付服务费和相关费用，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支付的。

5.1.1.2 与保洁员恶意串通，损害企业合法利益的。

5.1.1.3 不能提供合同约定的工作条件的。

5.1.1.4 侵害保洁员合法权益的。

5.1.1.5 严重损害保洁员人格尊严的。

5.1.1.6 强迫保洁员从事合同约定以外的服务项目的。

5.1.1.7 要求保洁员违规操作或其它可能对其人身造成损害的。

5.1.1.8 违背合同约定或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情形。

5.1.2 企业或保洁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客户可以解除服务合同，并追究其相关责任的权利。

5.1.2.1 采用欺诈手段订立的合同，可能对客户造成严重损害的。

5.1.2.2 发布虚假广告或隐瞒真实情况误导客户的。

5.1.2.3 不按服务合同约定提供服务的。

5.1.2.4 违背合同约定或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情形。

5.2 纠纷处理办法

5.2.1 保洁员在服务过程中与客户发生纠纷时，应及时向企业反映，企业根据实际情况，配合客户及有关
部门妥善解决1、 范围

5.2.1 保洁员在服务过程中与客户发生纠纷时，应及时向企业反映，企业根据实际情况，配合客户及有关
部门妥善解决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